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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附件 1 
1. 一般部門開支細目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防 止 貪 污 處  579,742 483,733 561,157 484,989 578,259

社 區 關 係 處  3,147,518 3,121,901 2,616,251 2,672,208 3,366,438

執 行 處  16,933,842 20,906,242 20,466,870 19,970,842 20,520,746

行 政 總 部  423,350 425,378 518,393 681,027 618,830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分 配 給  

部 門 及 行 政 總 部 的 小 計  
21,084,452 24,937,254 24,162,671 23,809,066 25,084,272

 

廉 署 共 用 服 務  

（ 適 用 於 各 部 門 及 行 政 總 部 ）  
 

(a )  外 訪 開 支   
廉 署   1,327,210 1,020,643
執 行 處   396,754 768,801
社 區 關 係 處   92,569 60,393
防 止 貪 污 處   46,457 35,987
行 政 總 部   

外 訪 開 支 小 計 653,639 857,751 994,797 1,862,990 1,885,824
(b)  酬 酢 開 支   

廉 署   256,379 427,534
執 行 處   114,422 103,099
社 區 關 係 處   98,750 88,476
防 止 貪 污 處   12,646 9,413
行 政 總 部   

酬 酢 開 支 小 計 163,988 297,549 341,479 482,197 628,522
(c )  物 料 及 器 材   3,364,388 2,697,833
(d)  電 費 及 煤 氣 費  3,327,866 17,365,075
(e )  訓 練 開 支  3,858,605 4,835,696
( f )  行 政 開 支  1,263,896 1,538,680
(g)  合 約 內 的 保 養  1,429,317 614,316
(h)  其 他 服 務 費 用 (如 保 安 、 清

潔 、 臨 時 合 約 僱 員 開 支 、 機

電 署 有 關 開 支 、 招 聘 事 宜 等 )

30,776,924# 22,430,556# 14,663,643# 

24,962,623 10,543,905

( i )  一 次 性 開 支   16,048,115 19,607,615 

–廉 署 新 總 部 大 樓   8,563,004 17,273,830

–執 行 處   9,549,349 1,703,198

–社 區 關 係 處   964,706 1,481,823

–防 止 貪 污 處   246,103 110,000

–廉 署   1,207,740
廉 署 共 用 服 務 小 計 31,594,551 39,633,971 35,607,534 61,082,783 60,678,702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總 額  52,679,003 64,571,225 59,770,205 84,891,849 85,762,974

# 由 2003 至 2006 年，記錄未有顯示(c)至(h)項的個別分項支出。 

• 自廉署總部大樓在2007年底正式啟用後,各項一般部門開支包括與新大樓有關的物品及服務採購均有所增加,其中尤為顯

著的是廉署大樓的電費(每年約$15M)、支付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為廉署大樓維修保養的費用(每年約$11M),以及廉署大樓其

他的樓宇裝置設備更新及保養開支。另外,在這數年間,物價的增幅亦頗為顯著,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2005年至2012年間的

累積增幅為22%,亦令廉署的一般部門開支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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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防 止 貪 污 處  319,077 404,168 623,275 1,269,039 747,406

社 區 關 係 處  3,002,866 3,865,485 4,256,910 3,593,423 3,781,973

執 行 處  23,849,964 30,075,908 30,352,126 30,037,549 31,318,133

行 政 總 部  964,113 646,409 674,892 614,250 2,483,671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分 配 給

部 門 及 行 政 總 部 的 小 計
28,136,021 34,991,970 35,907,203 35,514,261 38,331,184

 

廉 署 共 用 服 務  

（ 適 用 於 各 部 門 及 行 政 總 部 ）  
 

(a )  外 訪 開 支   
廉 署  1,020,885 1,048,064 1,051,120 1,604,801 671,839
執 行 處  776,170 543,216 701,137 509,475 656,599
社 區 關 係 處  56,470 29,182 160,225 58,270 98,644
防 止 貪 污 處  12,706 5,784 27,379 9,327 254,828
行 政 總 部  4,932 618 -

外 訪 開 支 小 計 1,866,231 1,626,247 1,944,792 2,182,491 1,681,910
(b)  酬 酢 開 支   

廉 署  247,315 429,267 430,357 281,137 334,920
執 行 處  80,884 54,091 89,470 68,982 43,002
社 區 關 係 處  94,572 115,434 156,949 86,588 72,741
防 止 貪 污 處  2,650 2,150 5,697 11,180 -
行 政 總 部  1,423 - -

酬 酢 開 支 小 計 425,421 600,943 683,896 447,888 450,663
(c )  物 料 及 器 材   3,816,796 3,631,615 2,945,044 4,225,368 2,853,182
(d)  電 費 及 煤 氣 費  18,635,686 16,541,555 16,015,858 17,161,159 18,564,463
(e )  訓 練 開 支  4,965,104 4,462,806 7,049,413 6,955,567 4,907,957
( f )  行 政 開 支  1,737,653 1,587,715 1,409,432 1,146,760 807,477
(g)  合 約 內 的 保 養  1,760,546 1,702,886 2,251,577 1,833,397 1,502,710
(h)  其 他 服 務 費 用 (如 保 安 、 清

潔 、 臨 時 合 約 僱 員 開 支 、 機

電 署 有 關 開 支 、 招 聘 事 宜 等 )
23,335,953 26,100,095 27,170,566 26,370,843 27,107,853

( i )  一 次 性 開 支    

–廉 署 新 總 部 大 樓  271,267  

–執 行 處  6,643,593  

–社 區 關 係 處  1,593,176  

–防 止 貪 污 處   

–廉 署   
廉 署 共 用 服 務 小 計 65,051,424 56,253,862 59,470,579 60,323,472 57,876,215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總 額  93,187,445 91,245,832 95,377,781 95,837,733 96,20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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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 傳 工 作 開 支 的 分 項  

 

 

2003-04 

($) 

2004-05 

($) 

2005-06 

($) 

2006-07 

($) 

2007-08 

($) 

2008-09 

($) 

2009-10 

($) 

2010-11 

($) 

2011-12 

($) 

2012-13 

($) 

宣 傳 工 作  

影音項目 / 廣告 2,816,958 2,569,277 1,372,896 3,138,950 3,386,538 6,157,623 4,560,689 4,994,982 6,419,822 6,670,525 

工商界別 638,439 463,157 664,358 621,743 788,072 318,604 342,998 89,588 169,249 1,760,290 

道德發展中心 37,794 128,742 4,340 129,108 783,678 590,200 135,243 127,027 76,839 218,363 

地區組織 914,063 1,979,124   1,259,097     960,485 879,824 688,373 1,444,546 648,728 1,186,423 2,554,438 

樓宇管理 -  - 189,953 164,151 255,498 824,396 1,068,651 764,800 2,632 9,872 

公營機構 116,,248 114,046 1,107,363 420,966 224,823 9,496 35,520 57,496 878,869 27,630 

青少年及德育 1,134,263 983,457 1,797,586 1,888,948 1,226,579 1,842,774 5,127,819 4,564,593 2,941,369 2,637,423 

內地聯繫 7,900 9,990 8,826 40,222 40,070 9,970 71,087 12,530 5,750 3,400 

貪污舉報 -  - - 27,280 -  28,725 - - - -  

新聞界 -  - - - 32,335 - 5,000 449,875 1,000 4,000 

新來港人士 142,083 160,310 458,874 110,880  9,256 6,900 4,849 5,983 5,918 7,934 

國際廉政宣傳短片比賽 -  - - - -  - - - 1,738,840 -  

設計服務 -  - - - -  - - 254,770 248,995 249,965 

選舉 84,520 25,024 84,023 37,472 219,412 33,453 164,330 234,926 2,652,528 1,839,842 

廉政之友 131,940 163,704 146,409 151,859 258,142 596,790 173,392 163,791 146,068 356,124 

一次性開支 1,709,937 - 2,116,478 3,150,612 673,242 4,730,210 234,332 - - -  

新廉政大樓項目 -  - - - 2,482,557 - - - - -  

其他 1,975,264 1,496,027 1,069,255 457,801 616,020 647,310 1,068,296 1,524,528 619,723 105,100 

TOTAL 9,709,409 8,092,858 10,279,458 11,300,477 11,876,046 16,484,824 14,436,752 13,893,617 17,094,025 16,444,906 

註 : 所有宣 傳 工 作 開 支 均 屬 社 區 關 係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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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l)項 : 《廉政公署常規》有關控制公務酬酢和宣傳開支的規定，包括送

贈和接受禮物，以及為確保遵行規定而設的監控機制。  

 

 
 現行的《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的有關條文如下：  
 

(a) 第 09 章第 03 條關於接受利益事宜（見第 2 至 16 頁）；  
 
(b) 第 25 章第 01 條關於財務管理政策及規則（見第 17 至 18 頁）；及  
 
(c) 第 25 章第 04 條關於公務酬酢開支事宜（見第 19 至 20 頁）。  

 
2. 有關條文在 2003-04 至 2012-13 年度期間的各項主要修訂，見第 21 至

22 頁。  
 
3. 《廉政公署常規》只有英文版本。  
  

頁 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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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 條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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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 條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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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 條  
（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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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 條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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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 條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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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 條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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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2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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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2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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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3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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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3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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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3 
（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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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4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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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4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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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5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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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附件 9-A5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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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25 章第 01 條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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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25 章第 01 條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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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25 章第 04 條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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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25 章第 04 條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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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 條  
關於接受利益事宜的主要修訂  

 
日期  

 

條╱段  

 

主要修訂內容  

 
2002 年 1 月 18 日  

 
 

- 公布《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09
章第 03條。  

 
2007 年 3 月 14 日  

 
 

第 17段  

 

繼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 2007 年 2 月

16 日發出《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4/2007 號後，相應更新《公務員事務

局通告》的編號。  

 
2007 年 3 月 23 日  

 

附件 9-A2 根據《 2007 年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

可）公告》，相應修訂受限制利益的價

值限額。  

 
2010 年 6 月 30 日  第 13 至 16

段  
加入一份標準表格，以記錄因公幹、

到外地工作和受訓期間賺取的飛行獎

賞。  

 
2010 年 7 月 20 日  附件 9-A4 

第 5 及 6 段  

 

將禮品價值由「 500 元以下」修訂為

「不超過 500 元」。  

 

 
 

《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25 章第 01 條  
關於財務管理政策與規則的主要修訂  

 
日期  

 

段  

 

主要修訂內容  

 
2005 年 4 月  第 3 至 6 段  指明職員使用公帑的責任、負責繳付

附加費的規定、跨部門服務的收費機

制，以及費用和收費項目列表。  

 
2007 年 7 月  

 

第 6 段  删除第 6 段費用和收費項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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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常規》第（ I）部第 25 章第 04 條  
關於公務酬酢開支事宜的主要修訂  

 
日期  

 

段  

 

主要修訂內容  

 
2005 年 4 月  

 

第 1 段  清楚述明授權當局和有關人均開支上

限。  

 
2007 年 2 月  第 9 及 10 段 就地區領袖籌辦的社交活動，加入採

購禮品的指引。  

 
2007 年 4 月  第 1 段  以反映由行政署長公布，並於 2007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人均開支新上限（即

午膳限額由 250 元增至 300 元；晚膳

限額不變，即 400 元）。  

 
2009 年 7 月  第 1 段  明確指出「飲品」亦應計入酬酢開支

的人均開支。  

 
2010 年 12 月  第 1 段  以反映由行政署長公布，並於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人均開支新上限（午

膳限額由 300 元增至 350 元；晚膳限

額則由 400 元增至 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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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PAC letter dd 3.6.13 

 

 

 

(l)項 ：  有 關 把 離 港 外 訪 、 公 務 酬 酢 和 禮 物 ／ 紀 念 品 開 支 記 入 執 行

處 、 防 止 貪 污 處 、 社 關 處 和 行 政 總 部 帳 目 的 準 則 ／ 指 引 為

何；開 支 應 記 入 上 述 部 門 的 哪 些 撥 款 項 目；以 及 誰 人 負 責 批

核 有 關 方 面 的 開 支 。  

 

 

 廉 署 會 根 據 政 府 的 規 例 和 一 般 慣 例 及 廉 署 授 權 列 表 ， 將 離 港 外

訪 、 公 務 酬 酢 和 禮 物 ／ 紀 念 品 開 支 入 帳 ， 以 及 就 這 些 項 目 訂 明 有

關 批 核 人 員 。  

 

 有 關 支 帳 項 目 根 據 由 財 經 事 務 局 發 出 的 支 帳 項 目 2013-14 設 定 。

按 既 定 的 財 務 慣 例 ， 只 涉 及 個 別 部 門 的 開 支 ， 會 被 記 入 有 關 部 門

的 帳 目 之 下。所 有 涉 及 多 於 一 個 部 門 的 開 支 則 被 記 入「 共 用 服 務 」

項 目 。  
 

 有 關 公 務 外 訪 ， 酬 酢 和 購 買 禮 品 ／ 紀 念 品 的 支 帳 項 目 及 授 權 當 局

詳 列 如 下 ： －  

 

 支 帳 項 目  授 權 當 局  人 員  

公 務 外 訪  項 目 565 特 首  廉 政 專 員  

  廉 政 專 員  三 名 部 門 首 長、兩 名

執 行 處 處 長 以 及 所

有 人 員 與 調 查 行 動

無 關 的 外 訪  

  執 行 處 首 長  執 行 處 人 員 與 行 動

有 關 的 外 訪  

酬 酢 * 項 目 566 廉 政 專 員  廉 署、防 貪 處、行 政

總 部  

  執 行 處 首 長  執 行 處  

  社 關 處 處 長  社 關 處  

禮 品 ／ 紀 念

品  

項 目 402 根 據《 物 料 供 應 及 採 購 規 例 》訂 明 的

採 購 批 核 權 限，購 買 禮 品 一 般 由 職 級

屬 廉 政 主 任（ 甲 ）或 以 上 的 負 責 人 員

批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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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廉 署 於 2013 年 5 月 6 日 發 出 的 進 一 步 指 引 ， 部 門 首 長 籌

辦 的 所 有 公 務 酬 酢，須 經 由 廉 政 專 員 批 准。廉 政 專 員 籌 辦 的 公

務 酬 酢 則 由 執 行 處 首 長 負 責 批 核。如 廉 政 專 員 與 執 行 處 首 長 出

席 同 一 場 合，則 由 助 理 處 長 ／ 行 政 負 責 監 察 有 關 處 理 方 法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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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PAC letter dd 3.6.13 

 

 
 
(o)項：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任內成立「策略研究組」的原因為

何；該組的架構、職員從何調配至該組，以及該組開支

被記入的帳目。  
 
 
 
  策略研究組於 2007 年 8 月在行政總部轄下成立，目的是加強

廉署在政策規劃、策略和行政管理範疇的能力，以及改善三

個部門的工作協調情況，提升廉署的整體表現。  
 
  透過內部資源調配，策略研究組的職員包括 1 名執行處的廉

政主任（甲）和 2 名分別來自社區關係處和防止貪污處的廉

政主任（乙）。由於該組隸屬行政總部，職員薪金被記入行政

總部的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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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letter dd 5.11.13(II) 

 

附件 5 

 
 
 
第 (a)項：  策略研究組於 2012年 9月解散的原因為何；以及該組是否以新增

撥款運作。  
 
 
 
  現任廉政專員於 2012 年 7 月履新。經審視策略研究組的工作後，他認

為該組的職務可由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中心）取替，因此，與各部門

首長商議後，決定於 2012 年 9 月初解散策略研究組。  

 

  在 2008 年度資源分配工作，策略研究組獲批新增撥款開設兩個廉政主

任（乙／丙）職位。自該組於 2012 年 9 月初解散後，上述兩個職位已

重新調配至中心，而中心本身並無職位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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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letter dd 5.11.13(II) 

 

附件 6 

 
 
 
第 (b)項：  對於《廉政公署公務酬酢、餽贈及外訪規管制度和程序獨立檢

討委員會報告》（報告）中所提出的建議，廉署的實施進度如何。 
 
 
 

 雖然廉署無須就實施報告中所提建議的進度向帳委會作出回應，但仍可

告知帳委會各成員廉署已實施報告中的所有建議，並會向貪污問題諮詢

委員會匯報實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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